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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函
地址：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
號(國土署)
聯絡人：陳昭宏
聯絡電話：02-87712423
電子郵件：chauhung@cpami.gov.tw
傳真：02-87719220

受文者：營建管理組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8日
發文字號：內授國總字第11408018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一及二 (1141031332_1140801894_114D2006946-01.pdf、

1141031332_1140801894_114D2006947-01.pdf)

主旨：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4年2月12日修正「營造工程風險

評估技術指引」，並將電子檔公布於該署官網

（http://www.osha.gov.tw/），請下載參考辦理，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14年2月12日勞職安2字第

1141400097號函辦理（原函影附）。

二、隨函檢附旨揭指引第二次修正說明1份。

正本：本部所屬一級機關、土地重劃工程處、國土管理署(建築管理組、營建管理組、
都市更新建設組、都市基礎工程組、下水道建設組、下水道永續營運組)、國土
管理署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國土管理署中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國土管理署
南區都市基礎工程分署、國土管理署下水道工程分署、國土管理署城鄉發展分
署、國土管理署建築工程大隊、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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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函
地址：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
南棟11樓
承辦人：賴憲樟
電話：(02)8995-6666　分機：8140
電子信箱：lai@osha.gov.tw

受文者：內政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勞職安2字第114140009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修正「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並將電子檔公布於

本署官網，請轉知所屬（轄）相關單位下載參考辦理，請

查照。

說明：指揭指引電子檔下載路徑：本署官網（http://www.osha.

gov.tw/）之首頁/職業安全/營造安全/營造工程風險評

估。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中華民
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鋼
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鋼構吊裝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鋼構組立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臺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台灣防水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
區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 會、台灣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同
業公會、臺灣區地下管線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
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預拌混凝土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
營建鑽探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帷幕牆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中
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大地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
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建
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社團法人台灣營造
工程協會、臺灣中小型營造業協會、中華民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營造業北區
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營造業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會、營造業南區職業安全衛
生促進會、臺北市勞動檢查處、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臺南市職安健康處、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副本：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

檔　　號:
保存年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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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中心、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75



營造工程風險評估技術指引第二次修正說明 

營造業在世界各國均屬職災風險較高的行業，於工程建造、修繕及拆除

等施工過程，常發生因施工不慎導致之公安事件、交通事故、火災案件、損

鄰事件及結構體損害等災害，如有勞工於現場從事作業，則可能造成職業災

害，災情嚴重者，更可能衍生為複合式災害。分析災害主要原因與工程本質、

工址環境、施工方法、使用機具、物質材料、施工期程、管理制度及作業勞

工等有密切關係，為有效防範施工災害發生，須於工程規劃、設計、施工及

使用等階段（以下稱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實施風險評估，依各階段可辨識

及掌控風險多寡、詳細等程度，妥適處理風險。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稱本署）為協助事業單位落實營造工程全

生命週期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有效控制施工危害及風險，預防或降低災

害發生的可能性及嚴重度，前於 107 年 1 月 15 日訂定「營造工程風險評估

技術指引」（以下稱本指引），期間於 110 年 2 月 17 日第一次修正，本次修

正係考量近年營造業職災發生率攀升，為強化營造業源頭防災，爰增訂工程

業主交付規劃、設計、施工及監造之風險評估與管理責任，於執行過程監督

及審核廠商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成果，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另考量本指

引適用於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之施工風險評估，即已含括丁類危險性工作

場所之施工安全評估，為向業者闡明本指引之施工風險評估相關表單功能，

可適用於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之施工安全評估，業者可擇一方式辦理，爰修

正本指引，重點如下： 

一、 參考英國工程設計及管理規則（Construction Design and Management 

Regulations）規定及 ISO31000：2018 與 CNS31000:2021 風險評估之精

神，新增本指引之「4.0 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之當責」，說明營造工程



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應建立以工程業主為核心之工程團隊，強化領

導統御及承諾，確認工程業主、設計者、施工者、監造者、工作者及

使用者等當責者之職責，依循設計、實施、評估、改善、整合之管理

循環機制，於營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妥適控制施工風險，以符合施工風

險評估之相關規定，確保工程施工安全與衛生。 

二、 參考勞動部「加強公共工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作業要點」及本署「採

購管理技術指引」等規範，新增本指引之「9.0 工程業主之監督及審

核」，說明工程業主將營造工程之規劃、設計、施工及監造等交付承攬

或委託，於契約內容應有要求廠商實施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之相關具

體規範，並指派適當人員或委託適當機構於執行過程監督及審核廠商

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成果，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三、 修正本指引之「5.0 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為「6.0 規劃設

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新增規劃階段之施工風險評估及管理，

說明營造工程早期階段，設計者的決定對於後續施工及使用安全的影

響能力較高，而需投入的成本相對較低，隨著時間進入細部設計或施

工階段，設計者對於後續施工及使用安全的影響能力降低，而改善安

全需投入的成本相對提高，爰消除或降低營造工程施工及使用等階段

的風險，從工程規劃階段即應開始。 

四、 修正本指引之「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表」格式之設計及內容，結合

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施工安全評估之「施工災害初步分析表」、「基本

事項檢討評估表」、「特有災害評估表」等功能於單一表，以簡化文書

程序。 

五、 新增說明本指引「工址環境現況及工程需求潛在危害辨識表」、「分項



工程作業拆解圖表」、「營造工程施工風險評估表」及「施工規劃階段

施工風險評估報告」等表單設計之格式及內容，已含括丁類危險性工

作場所送審資料之「初步危害分析表」、「主要作業程序分析表」、「施

工災害初步分析表」、「基本事項檢討評估表」、「特有災害評估表」及

「施工安全評估報告書」等功能。 

六、 刪除本指引之「施工風險評估表(例)(系統版)」，因本指引旨在說明營

造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施工風險評估之實施原則、架構及程序，並

不預期作為驗證之目的，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建置與運行之風

險評估，得參考本署「風險評估技術指引」。 

七、 簡化小型工程風險評估實施程序，說明工程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 5 千

萬元或勞工人數未達 30 人之小型工程，設計階段/施工規劃階段之施

工風險評估報告，得以該階段之施工風險評估表等紀錄代替之。 

八、 簡化微型工程風險評估實施程序，說明工程採購金額未達新臺幣 150

萬元之微型工程，設計階段施工風險評估得併施工規劃階段施工風險

評估實施，並得以施工風險評估表等紀錄代替施工風險評估報告。 

九、 配合最新職業安全衛生法、勞動檢查法及其他營建管理相關法令等規

定，更新本指引文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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